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宝丰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浙江宝丰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赤寿厂区使用液氨、氧气、氩气等危险化学品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宝丰特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7 年 1 月 16 日，主要从事金属

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钢压延加工；阀门和旋塞研发；普通阀门和旋塞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等，企业注册地

址为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工业园区瑞阳大道 217 号（拥有瑞阳大道厂

区、鹿鸣路焊管厂、赤寿厂区三个厂区），鹿鸣路焊管厂位于松阳县西屏街道

鹿鸣路 1-1 号、赤寿厂区位于松阳县赤寿乡余姚大道 68 号。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积极与企业进行了沟通，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给企业，企业已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落实，本项目安全评价发

现的问题、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详见表 5-1。

表 5-1 本项目存在问题及整改意见一览表
序

号
发现的问题 整改意见

1
液氨钢瓶间内使用非防爆型电热水

器。

拆除液氨钢瓶间内的非防爆型电热水器。

2
液氨钢瓶间电气线路套管敷设不符

合防爆要求。

液氨钢瓶间电气线路套管按防爆要求敷设。

3
液氨钢瓶间未设置液氨钢瓶吊装设

备。

液氨钢瓶间安装液氨钢瓶吊装设备。

4
柴油罐无防泄漏围堤，无液位计、

无防雷接地装置等问题。

停止使用柴油罐，改为 200L铁桶包装，储

存在专用仓库内。

5
液氨钢瓶间氨泄漏检测探测器保护

半径大于 2m。

液氨钢瓶间按 GB/T50493-2019《石油化工可

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的规

定增设氨泄漏检测探测器，保护半径不大于

2m。



6
液氨分解炉间氨泄漏检测探测器保

护半径大于 2m。

液氨分解炉间按 GB/T50493-2019《石油化工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的

规定增设氨泄漏检测探测器，保护半径不大

于 2m。

7
氮气瓶放置区未安装氧含量探测

器。

氮气瓶放置区安装氧含量探测器。

8
未在液氨钢瓶间附近最高建筑物显

著位置设置风向标。

在液氨钢瓶间附近最高建筑物显著位置安

装风向标。

9

液氨钢瓶间、光亮退火炉生产车间

（制管车间）的防雷装置未委托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液氨钢瓶间、光亮退火炉生产车间（制管车

间）的防雷装置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

合格。

10
液氨钢瓶间入口处未安装人体静电

导除装置。

在液氨钢瓶间入口处安装人体静电导除装

置。

11
液氨钢瓶间氨气泄漏探测器不具有

现场声光报警功能。

液氨钢瓶间氨气泄漏探测器加装具有现场

声光报警功能的组件。

12

液氨分解炉间氨气泄漏探测器和氢

气泄漏探测器不具有现场声光报警

功能。

液氨分解炉间氨气泄漏探测器和氢气泄漏

探测器加装具有现场声光报警功能的组件。

13
氨泄漏检测报警器和氢泄漏检测报

警器主机未安装 UPS电源。

氨泄漏检测报警器和氢泄漏检测报警器主

机均安装相应功率的 UPS电源。

14
液氨钢瓶间内的气体泄漏探测器未

与应急排风设施进行联锁。

液氨钢瓶间内的气体泄漏探测器与应急排

风设施进行联锁。

15
液氨分解炉间内的气体泄漏探测器

未与应急排风设施进行联锁。

液氨分解炉间内的气体泄漏探测器与应急

排风设施进行联锁。

16

液氨钢瓶间、液氨分解炉间内氨管

道和氢氮混合气管道未按 GB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

号和安全标识》的规定涂识别色、

标介质名称和流向箭头。

液氨钢瓶间、液氨分解炉间内氨管道和氢氮

混合气管道应按照 GB 7231-2003《工业管道

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的规

定涂识别色、标介质名称和流向箭头。



17
液氨分解炉间未张贴相应的安全警

示标志。

液氨分解炉间应张贴“严禁烟火”“非工作

人员禁止入内”“当心中毒”“当心爆炸”

等安全警示标志。

18

液氨分解炉间未张贴氢气、液氨和

氮气的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

志。

液氨分解炉间张贴氨、氢气、氮气的化学品

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19
光亮退火炉区未张贴氢气、氮气的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光亮退火炉区张贴氢气、氮气的化学品作业

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20
氧气钢瓶临时放置区未张贴氧气的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氧气钢瓶临时放置区张贴氧气的化学品作

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21

液化石油气钢瓶临时放置区未张贴

液化石油气的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

警示标志。

液化石油气钢瓶临时放置区张贴液化石油

气的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22 未配备重型防护服。 配备 2套重型防护服。

23 液氨钢瓶间未安装冲淋、洗眼装置。 液氨钢瓶间安装冲淋、洗眼装置 1台。

24
液氨钢瓶间未配备雾状水枪头、水

带。

液氨钢瓶间配备雾状水枪头 1个、水带 2卷。

25

光亮退火炉区、氨分解纯化装置上

的压力表未经有资质的单位检验合

格。

光亮退火炉区、氨分解纯化装置上的压力表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检验合格。

26 未制订液氨钢瓶装卸操作规程。 制订液氨钢瓶装卸操作规程。

27 未组织液氨泄漏事故预案的演练。 组织液氨泄漏事故预案的演练。

根据检查评价结果，结合前期安全评价整改意见落实情况，浙江宝丰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赤寿厂区使用液氨、氧气、氩气等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条件已

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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